
北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金融工作局）权责清单目录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

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1

融资性担
保机构设
立、变更
与终止审

批

行政许可

4105030

011A000

1

政府办

（金融工

作局）

    根据七部委三号令《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

行办法》、豫政办〔2011〕86号《河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豫政金〔2015〕150号《河南

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融资

性担保公司设立工作的通知》、豫政金〔2015〕

143号《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关于印

发<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

（暂行）>的通知》、豫编〔2015〕5号《河南省

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健全市县金融监管机

构等问题的通知》、安编办〔2015〕45号《安阳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转发豫编〔2015〕5号文

件的通知》、安北编〔2015〕55号《安阳市北关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

保机构监督管理职责划转的通知》。

安北编〔2019〕31号《中共安阳市北关区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区政府办公室管理（所属）

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注册地的县

（市、区）金融工作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融资担保公司监

督管理条例》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进行审查；需要

现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场核查，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

见；注册地的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

提出初审意见；各省辖市金融局提出复审

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决定是否准予设立；决定批准的，下

发同意设立批复并颁发融资担保业务经营

许可证；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

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

任。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683号）第四十

四条：“监督管理部

门的工作人员在融资

担保公司监督管理工

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2
融资性担
保机构监

管
行政许可

4105030

011A000

2

政府办

（金融工

作局）

   安北编〔2015〕55号《安阳市北关区机构编

制委员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监

督管理职责划转的通知》，将区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承担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

督管理职责划入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

4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实行属地监管。各省辖市

、县（市、区）政府是在其属地开展业务的融资

性担保公司监管和风险防范的第一责任人。

    第15条：监管部门负责融资性担保公司和业

务的监管工作，监管内容包括非现场监管、现场

检查、信息披露、重大风险事件报告和应急管理

等。

    安北编〔2019〕31号《中共安阳市北关区委

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区政府办公室管理（所

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注册地的县

（市、区）金融工作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融资担保公司监

督管理条例》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进行审查；需要

现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场核查，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

见；注册地的县（市、区）金融工作部门

提出初审意见；各省辖市金融局提出复审

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决定是否准予设立；决定批准的，下

发同意设立批复并颁发融资担保业务经营

许可证；对于不予批准的，书面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

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

任。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683号）第四十

四条：“监督管理部

门的工作人员在融资

担保公司监督管理工

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3

小额贷款
公司设立
、变更和
退出批准

其他职权

4105030

011H000

1

政府办

（金融工

作局）

   根据豫政办〔2008〕100号《河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

、豫工信〔2012〕525号《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政金〔2015〕

14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做好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工作的通知、豫政金〔

2015〕247号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关

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审批工作指引

（暂行）》的通知、豫政金〔2015〕144号河南

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小

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暂行）》的通知

、豫编〔2015〕5号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健全市县金融监管机构等问题的通知、安

编办〔2015〕45号安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转

发豫编〔2015〕5号文件的通知、安北编〔2015

〕55号《安阳市北关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小额

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督管理职责划转的

通知》。

安北编〔2019〕31号《中共安阳市北关区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区政府办公室管理（所属）

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注册地的县

（市、区）金融工作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额

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进行审查；需要现场核查的，组织

专家现场核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

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注册地的县（市

、区）金融工作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各省

辖市金融局提出复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决定是否准予取消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资格；决定批准的，下发同意取消小额贷

款公司试点资格批复；对于不予批准的，

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

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

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

任。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495号）第二十一

条：“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给予警告或者

记过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记大过或者

降级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在行政许可工

作中违反法定权限、

条件和程序设定或者

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法设定或者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的；（三）违法设定

或者实施行政处罚

的；（四）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进行行政

委托的；（五）对需

要政府、政府部门决

定的招标投标、征收

征用、城市房屋拆迁

、拍卖等事项违反规

定办理的。”



4
小额贷款
公司监管

其他职权

4105030

011H000

2

政府办

（金融工

作局）

    《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

省辖市、县（市、区）政府要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金额风险

防范机制，督促有关部门建立管理制度，落实相应的监管

责任和处置机制，及时识别、预警风险，切实防范和处置

风险。第41条：省主管部门应建立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

相结合的监督检查制度，相关部门依其职能定期或不定期

地对小额贷款公司实施检查。第42条：建立小额贷款公司

行业年审制度。小额贷款公司每年4月30日前向当地主管

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县（市、区）、市两级

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省主管部门进行行业年审。《河南

省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办法（暂行）》 第三条：小额

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按照属地监管的原则，以风险监管

为核心，以自律承诺为基石，根据持续监管、分类监管、

重点监管的要求，依法开展监管工作，鼓励和监督小额贷

款公司及监管人员履行自律承诺，依法合规经营。第

11条：各县（市、区）主管部门主要职责：（一）对小额

贷款公司设立注册、注册地址变更、股权变更、增资扩股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注册地址变更等申请事项提出审查

意见，及时报省辖市监管部门审核；（二）在小额贷款公

司申报开业或申请变更营业场所时，对营业场所进行验

收，出具验收报告报省辖市监管部门审核；（三）做好小

额贷款公司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每月向省辖市监管

部门报告监管情况。重大事项随时报告；（四）协助做好

小额贷款年审工作；（五）具体承担对本辖区内小额贷款

公司涉嫌集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高息贷款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查处和风险处置工作；（六）由县（市、区）主管

部门履行的其他监管职责。

安北编〔2019〕31号《中共安阳市北关区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关于调整区政府办公室管理（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注册地的县

（市、区）金融工作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河南省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小额

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指引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进行审查；需要现场核查的，组织

专家现场核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

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注册地的县（市

、区）金融工作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各省

辖市金融局提出复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决定是否准予取消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资格；决定批准的，下发同意取消小额贷

款公司试点资格批复；对于不予批准的，

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

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

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495号）第二十一

条：“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给予警告或者

记过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记大过或者

降级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在行政许可工

作中违反法定权限、

条件和程序设定或者

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法设定或者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的；（三）违法设定

或者实施行政处罚

的；（四）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进行行政

委托的；（五）对需

要政府、政府部门决

定的招标投标、征收

征用、城市房屋拆迁


